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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任荣兴，男，1939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委托代理人汪洋,上海市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市杨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

　　法定代表人于洋。

　　委托代理人范效锋，上海九州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任新江，男，1956年10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杨浦区，现住

上海市长宁区。

　　本院在审理原告任荣兴诉被告上海市杨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要求撤销房屋征

收补偿协议一案中，原告任荣兴于2021年4月9日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原告的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任荣兴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原告任荣兴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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